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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全省粮食流通执法检查工作计划

为严格贯彻落实国家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部署要求，认

真履行粮储行政管理部门监管职责，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监管

执法，确保粮食流通执法检查于法有据、严格规范、公正文明、

精准高效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黑龙江省粮食

安全保障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，制定本实施计划。

一、日常执法检查内容

（一）秋粮收购执法检查

1.检查范围。辖区内各类粮食收购主体。

2.检查时间。秋粮收购期间，2025 年 10 月 1 日—12 月 31

日。

3.检查事项。依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和国家、省关于

秋粮收购监督检查相关工作部署和文件要求，组织对辖区内秋

粮收购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对检查发现问题督促相关主体建立

问题整改台账，组织做好问题整改，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

依规依职责核查处理。

（二）国家政策性粮食销售政策执行监督检查

1.检查范围。执行政策性粮食销售计划的粮食收储企业。

2.检查时间。2025 年 8 月—9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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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检查事项。依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和国家关于政策

性粮食销售相关工作部署和文件要求，组织对辖区内政策性粮

食销售计划执行、出库管理等情况进行检查。对检查发现问题

督促相关企业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组织做好问题整改，涉及的

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依职责核查处理。

（三）粮食购销定期巡查检查

1.检查范围。辖区内粮食收储企业。

2.检查时间。2025 年 1 月—12 月。

3.检查事项。依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和国家、省关于

粮食购销定期巡查相关要求，对辖区内粮食收储企业开展的粮

食购销经营管理活动的合法合规性进行检查，组织实施辖区商

品粮、地方储备粮、2023 年及以前产最低收购价粮，以及粮

食收储企业执行国家粮食政策情况的定期巡查。对检查发现问

题督促相关企业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组织做好问题整改，涉及

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依职责核查处理。定期巡查检查原则

上每季度集中开展一次，季度现场检查比例不低于 25%，全年

实现所有库点现场检查全覆盖。

（四）飞行检查

1.检查范围。全省各级粮储行政管理部门针对政策性粮食

收购、储存、销售、轮换等环节开展的不预先告知的检查。

2.检查时间。2025 年 1 月—12 月。

3.检查事项。依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黑龙江省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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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粮食飞行检查办法》等规定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在重点时段对

重点企业适时开展飞行检查。

（五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

1.检查范围。全省粮食仓储、谷物磨制企业

2.检查时间。2025 年 1 月—12 月。

3.检查事项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粮库

安全生产守则》《粮油安全储存守则》等国家、省关于安全生

产监督检查相关工作部署和文件要求，根据工作需要，适时开

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落实监管责任。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深化

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决策部署，严格落实我省深

化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意见，切实履行地方

政府储备粮监管主体责任和最低收购价粮属地协同监管责任，

强化粮食购销领域监管执法，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检查事项。严格执行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相

关工作要求，切实减轻基层企业负担，从严从实开展粮食流通

行政检查工作。积极实施联合检查，会同省市场监管局、粮储

黑龙江局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有效形成检查合力；探索

实施信用监管，根据信用等级合理确定检查范围和频次；每年

对同一企业实地监督检查不超过 2 次；大力实施视频检查，依

托“数字龙粮”信息化监管系统开展远程视频检查，切实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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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质效。

（三）提高执法检查能力。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，

着力推进全省粮储系统执法机构体系和监督检查专业化干部

队伍建设，充实监管力量，强化监管经费和物质手段等综合保

障。加强业务培训，提升干部队伍政策掌握能力、法律运用能

力、风险防控能力、科技应用能力，夯实监督检查基础。


